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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次 會 議 記 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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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秘 書 ： 區 錦 榮 先 生  九 龍 城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
  
列 席 者 ︰  

關 曉 陽 女 士  九 龍 城 民 政 事 務 助 理 專 員  
謝 林 喜 先 生  九 龍 城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聯 絡 主 任 (地 區 聯 絡 ) 
陳 志 清 先 生  九 龍 城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聯 絡 主 任 (樓 宇 管 理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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譚 李 佩 儀 女 士  九 龍 城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理 ) 
邵 淑 儀 女 士  九 龍 城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
林 美 心 女 士  九 龍 城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1 
李 天 裕 先 生  九 龍 城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2 
區 智 萍 女 士  九 龍 城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3 

 
 

*   *   *   *   * 
 

開 會 辭  

 九 龍 城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王 天 予 女 士 歡 迎 各 位 新 一 屆 的 九 龍 城 區 議 會

議 員 出 席 是 次 為 選 舉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正 副 主 席 而 舉 行 的 會 議 。 王 專 員 表 示 他

將 會 以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正 副 主 席 選 舉 的 主 持 人 身 份 主 持 會 議 ， 直 至 九 龍 城 區

議 會 正 副 主 席 產 生 為 止 。  

第 三 屆 九 龍 城 區 議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選 舉  

九 龍 城 區 議 會 主 席 選 舉  

2. 在 得 悉 席 上 再 無 人 提 交 提 名 書 後，王 專 員 宣 佈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主 席 候

選 人 提 名 結 束 。 她 表 示 只 收 到 一 份 提 名 書 ， 候 選 人 是 王 國 強 議 員 ， 提 名 人

是 蕭 婉 嫦 議 員，和 議 人 是 梁 英 標 議 員 及 李 蓮 議 員。由 於 只 有 一 份 有 效 提 名 ，

她 宣 布 王 國 強 議 員 自 動 當 選 為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主 席 。  

九 龍 城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選 舉  

3. 在 得 悉 席 上 再 無 人 提 交 提 名 書 後，王 專 員 在 宣 布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副 主

席 候 選 人 提 名 結 束 。 她 表 示 只 收 到 一 份 提 名 書 ， 候 選 人 是 劉 偉 榮 議 員 ， 提

名 人 是 尹 才 榜 議 員 ， 和 議 人 是 梁 美 芬 議 員 及 楊 永 杰 議 員 。 由 於 只 有 一 份 有

效 提 名 ， 她 宣 布 劉 偉 榮 議 員 自 動 當 選 為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。  

委 任 九 龍 城 區 議 會 秘 書  

4. 王 國 強 議 員 及 劉 偉 榮 議 員 分 別 就 任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正 副 主 席 。  

5. 主 席 宣 布 根 據 區 議 會 條 例 第 69 條，為 執 行 區 議 會 職 能 的 目 的，區 議

會 可 委 任 一 名 公 職 人 員 擔 任 區 議 會 秘 書 。 他 建 議 而 各 議 員 同 意 委 任 九 龍 城

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區 錦 榮 先 生 為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秘 書 。  

九 龍 城 區 議 會 會 議 常 規  

6. 主 席 指 出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一 向 以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所 定 的 會 議 常 規 範 本 ，

作 為 該 會 的 會 議 常 規 。 他 得 悉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對 該 範 本 有 輕 微 的 修 改 ， 並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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稍 後 透 過 秘 書 處 把 範 本 分 發 給 各 區 議 會 參 考 。 因 此 ， 他 建 議 留 待 下 次 會 議

才 詳 細 討 論 新 一 屆 的 會 議 常 規 。 在 新 會 議 常 規 尚 未 面 世 前 ， 他 建 議 暫 時 沿

用 第 二 屆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會 議 常 規 。 各 議 員 均 同 意 主 席 的 提 議 。  

九 龍 城 區 議 會 架 構  
(九龍 城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03/08 號 ) 

7. 主 席 表 示 因 應 區 議 會 職 權 擴 大 至 參 與 管 理 地 區 設 施 ， 而 且 將 會 獲 民

政 事 務 總 署 給 予 更 多 撥 款 推 動 社 區 參 與 活 動 和 進 行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， 所

以 有 需 要 調 整 區 議 會 的 架 構 ， 使 相 關 工 作 平 均 分 配 給 區 議 會 轄 下 各 委 員 會

和 工 作 小 組。他 邀 請 區 秘 書 簡 介 文 件 03/08 號 有 關 第 三 屆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架 構

的 建 議 內 容 。  

8. 區 秘 書 指 出 2007 年 灣 仔 、 黃 大 仙 、 西 貢 和 屯 門 四 個 先 導 區 議 會 已 試

行 參 與 管 理 地 區 設 施 的 工 作 。 總 括 而 言 ， 它 們 以 兩 大 模 式 運 作 ︰  

(a) 新 成 立 的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(下 簡 稱「 地 管 會 」)與 其 他 委 員 會 地 位

相 同 ， 但 擁 有 龐 大 的 職 權 。 除 了 負 責 食 物 環 境生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小

型 環 境 改 善 工 程 和 市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工 作 小 組 的 工 程 項 目 外 ， 也 負

起 審 批 康 文 署 地 區 服 務 和 其 轄 下 設 施 的 改 善 工 程 。 由 於 該 委 員 會 工

作 異 常 繁 重 ， 所 以 轄 下 另 設 兩 個 工 作 小 組 分 擔 其 日 常 工 作 ； 及  

(b) 地 管 會 凌 駕 於 其 他 委 員 會 ， 某 些 分 擔 監 察 地 區 設 施 和 服 務 的 委 員 會

須 向 地 管 會 匯 報 工 作 和 提 交 建 議 的 工 程 項 目，供 地 管 會 考 慮 和 推 行 。 

秘 書 處 在 參 考 這 兩 個 主 流 模 式 的 利 弊 後 ， 建 議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成 立 下 列 5 個

地 位 相 同 的 委 員 會 以 及 5 個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， 詳 情 如 下 ︰  

 委 員 會  

(a) 文 娛 康 樂 及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(下 簡 稱「 文 娛 地 管 會 」) －  接

替 上 屆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轄 下 文 化 、 康 樂 及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職

權 ； 研 究 本 區 對 文 化 、 康 樂 及 體 育 設 施 ／ 服 務 的 需 求 ， 並 在 地

區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方 面 ， 負 責 審 批 文 娛 康 樂 範 疇 內 的 小 型 工 程 項

目 。  

(b) 食 物 環 境生 事 務 委 員 會 (下 簡 稱「 食 環 會 」) －  負 責 原 有 食 環

會 的 工 作 ； 審 批 以 改 善 環 境 為 主 的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； 並 兼 顧 醫 療

事 務 的 議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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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社 區 建 設 及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 －  負 責 原 有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的 職

能 ， 並 兼 顧 涉 及 社 會 福 利 的 事 務 。  

(d) 交 通 及 運 輸 事 務 委 員 會  －  職 能 維 持 不 變  

(e) 房 屋 及 基 礎 建 設 委 員 會  －  職 能 維 持 不 變  

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 

 區 議 會 轄 下  －  

 (a) 節 日 慶 祝 活 動 籌 劃 工 作 小 組  
 (b)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地 區 推 廣 國 民 教 育 工 作 小 組  
 (c) 國 際 復 康 日 工 作 小 組  

  委 員 會 轄 下  －  

 (a) 社 區 建 設 及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之 下 的 財 務 小 組  
 (b) 文 娛 康 樂 及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之 下 的 九 龍 城 地 區 足 球 隊  

9. 就 文 娛 地 管 會 和 食 環 會 在 審 批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上 的 分 工 ， 王 專 員 補

充 ， 文 娛 地 管 會 將 集 中 處 理 涉 及 文 康 體 範 疇 的 建 造 或 改 善 設 施 工 程 ， 亦 會

為 九 龍 城 區 作 策 略 性 的 規 劃 。 食 環 會 則 會 集 中 處 理 涉 及 環 境 改 善 範 疇 (例 如

綠 化 、 蔭 棚 )的 工 程 。  

10. 主 席 請 各 議 員 就 民 政 處 的 建 議 提 出 意 見 ， 並 詢 問 是 否 有 需 要 成 立 新

委 員 會 ， 專 責 地 區 推 廣 國 民 教 育 的 事 務 。 議 員 隨 後 進 行 了 詳 細 討 論 ， 兩 項

主 要 意 見 綜 合 如 下 ︰  

(a) 國 民 教 育  －  多 位 議 員 原 則 上 支 持 成 立 國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， 以 便 鮮 明

地 建 立 本 區 大 力 推 動 國 民 教 育 的 形 象 ， 促 進 更 多 區 議 會 仿 效 投 入 這

個 甚 具 意 義 的 行 列 。 然 而 ， 也 有 議 員 憂 慮 這 個 安 排 有 可 能 矮 化 現 有

的 地 區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， 因 為 該 會 與 區 議 會 的 國 民 教 育 工 作 無 可 避

免 有 所 重 疊 ； 及  

(二 ) 文 化 保 育  －  有 議 員 建 議 把 文 化 保 育 這 個 議 題 正 式 納 入 房 屋 及 基 礎

建 設 委 員 會 職 權 內 ； 在 討 論 有 關 議 題 時 ， 可 邀 請 民 政 事 務 局 或 古 物

古 蹟 辦 事 處 派 員 參 與 會 議 。  

11. 主 席 備 悉 各 議 員 對 委 員 會 架 構 和 職 能 的 意 見 供 日 後 檢 討 之 用 。 他 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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詢 各 議 員 並 得 悉 大 家 均 對 文 件 第 05/08 號 內 的 建 議 沒 有 異 議，便 宣 布 通 過 採

納 該 建 議 。  

九 龍 城 區 議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日 期  

12. 主 席 解 釋 由 於 2007 年 區 議 會 選 舉 的 關 係 ， 區 議 會 停 止 運 作 了 一 段 時

間 ， 因 此 積 壓 了 不 少 諮 詢 文 件 有 待 討 論 。 有 見 及 此 ， 他 建 議 而 議 員 同 意 在

農 曆 年 前 召 開 下 一 次 的 會 議，日 期 定 於 2008 年 1 月 31 日，而 開 會 時 間 是 下

午 2 時 30 分 。 他 指 出 如 議 員 有 意 提 交 文 件 ， 須 於 2008 年 1 月 18 日 或 之 前

送 抵 秘 書 處 。 為 方 便 秘 書 處 把 區 議 會 文 件 上 載 到 區 議 會 網 頁 供 市 民 參 考 ，

他 也 請 議 員 應 盡 量 使 用 電 郵 送 交 文 件 。  

其 他 事 項  

座 位 安 排  

13. 因 應 上 屆 區 議 會 的 經 驗 ， 議 員 都 歡 迎 每 年 調 動 座 位 編 排 ， 因 此 主 席

建 議 2008 和 2009 年 分 別 以 議 員 中 文 姓 名 和 英 文 姓 名 作 為 排 列 座 位 的 依 據。

而 為 了 保 留 一 定 彈 性，也 容 許 議 員 經 協 商 後 互 換 座 位。至 於 2010 和 2011 年

的 座 位 安 排 則 待 2009 年 底 時 再 決 定 。 各 議 員 對 主 席 的 建 議 沒 有 異 議 ， 何 顯

明 議 員 和 蕭 婉 嫦 議 員 更 即 場 決 定 彼 此 互 換 今 年 的 座 位 位 置 。  

主 禮 嘉 賓 輪 值 表  

14. 區 內 社 團 接 受 區 議 會 贊 助 舉 辦 活 動，大 多 會 邀 請 區 議 會 派 代 表 擔 任

活 動 的 主 禮 嘉 賓。倘 若 沒 有 指 定 人 選，秘 書 處 會 按 照 預 先 抽 簽 編 訂 的 輪 值

表 邀 請 議 員 出 任 主 禮 嘉 賓。由 於 此 安 排 行 之 有 效，主 席 建 議 而 各 議 員 同 意

今 屆 沿 用 同 一 安 排。他 會 稍 後 聯 同 秘 書 進 行 抽 簽，編 訂 本 年 度 有 關 活 動 的

主 禮 嘉 賓 輪 值 表 並 通 知 各 位 。  

區 議 會 工 作 簡 介 會  

15.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於 2008 年 1 月 8 日 下 午 在 尖 沙 咀 科 學 館 將 會 舉 辦 簡 介

會 ， 向 議 員 介 紹 新 的 區 議 會 撥 款 守 則 、 推 行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指 引 以 及 區 議 員

操 守 指 引 等 。 主席 呼 籲 議 員 抽 空 出 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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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春 酒 會  

16. 主 席 報 告 民 政 事 務 局 新 春 酒 會 將 於 2008 年 2 月 13 日 下 午 5 時 至 7 時

舉 行 ， 而 本 會 的 新 春 酒 會 則 於 2 月 19 日 下 午 舉 行 ， 請 議 員 預 留 時 間 出 席 。  

17. 主 席 宣 布 會 議 於 上 午 11 時 17 分 結 束 。  

18. 本 會 議 記 錄 於 2008 年 1 月 31 日 正 式 通 過 。  

 

 

 

   
 主 席  

 

  
      秘 書  

 

九 龍 城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008 年 1 月      


